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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 31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將軍澳第 137 區及相關近岸填海－

初步發展大綱圖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重新規劃將軍澳第 137 區的規劃及

工程研究－可行性研究」（「規劃及工程研究」）所建議的將軍

澳第 137 區及將軍澳第 132 區對出造地建議的初步發展大綱圖。 

背景

2. 將軍澳第 137 區位於將軍澳創新園以南，為一幅具規模

的已平整土地，佔地約 80 公頃。當中大部分的土地現時用作臨

時填料庫，貯存公眾填料，供填海時重用。隨着預期出現的填海

工程逐步吸納將軍澳第 137 區的公眾填料，我們認為應把握此契

機，重新規劃將軍澳第 137 區，以善用土地。

3. 按《2022 年施政報告》，將軍澳第 137 區將會發展為一個

以房屋用途為主的新社區，提供約 50 000 個房屋單位。除現有道

路網絡外，《跨越 2030 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策略

性研究 2030+》）建議興建「將軍澳－油塘隧道」及「將軍澳線南

延線」，以服務該區。與此同時，我們已檢視並物色合適的地點

以容納現時位於將軍澳第 137 區的公共設施以及其他服務有關

區域和需設置於臨海位置的公共設施。根據「規劃及工程研究」

的建議，我們已制訂將軍澳第 137 區及將軍澳第 132 區對出造地

建議的初步發展大綱圖（圖 1），其主要特色詳述於下文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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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發展大綱圖  
 
將軍澳第 137 區  －  新社區  
 
4. 為了善用此幅罕有、具規模及已平整的市區土地，我們計

劃把將軍澳第 137 區發展為一個新社區。以最高住用地積比率

7.5 計算，區內可提供約 50 000 個房屋單位，供 135 000 人居住。

按 70:30 的公私營房屋比例，區內可提供約 34 500 個公營房屋單

位及 15 500 個私人住宅單位。作為短中期的其中一個主要房屋

供應來源，首批約 34 000 人最快可於 2030 年遷入，當中涉及約

12 600 個單位。  
 
5. 為建設一個配套完善的社區，我們亦會於將軍澳第 137 區

提供所需的土地，以提供零售及商業設施、政府、機構或社區用

地、康樂及休憩用地以及基建設施。發展參數參考並反映了《香

港 2030+：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中社會對擁有更寬

敞及優質居住空間的願景。在制訂土地用途時，我們以較大的單

位面積（公私營房屋單位面積均按改善居住空間的考量增加

10%）及更高的休憩用地土地比率（每人 3.5 平方米相對於現時

的每人 2 平方米）為規劃基礎。我們正考慮提供的政府、機構或

社區設施，包括醫療及社福設施、學校、社區會堂、公共運輸交

匯處、體育中心和游泳池場館等。因應該區位處於海旁，我們將

會採用階梯式建築物高度輪廓，建築物高度將由東北至西南朝海

旁方向逐步遞減。道路和發展用地的佈局亦會順應盛行風向，使

景觀及通風更佳。  
 

6. 視乎《策略性研究 2030+》的公衆諮詢及擬議「將軍澳線

南延線」的詳細設計，較高密度的房屋發展將會圍繞擬設置於將

軍澳第 137 區中央範圍的鐵路站。擬議的鐵路站將位於大部分居

民（超過三分之二的規劃人口）的 500 米步行距離之內。擬議鐵

路站附近會設有社區公園和地區文娛及商業設施，成為將軍澳第

137 區的主要活動中心，提供優質的公共空間供居民購物及休閒

娛樂。道路將設於內陸，以善用海旁一帶提供連貫的海濱長廊及

優美的綠化休憩空間供公眾享用。在制訂土地用途時，我們亦會

推動綠色出行，鼓勵居民以步行或騎單車等模式出行。  
 
7. 為提供土地以興建房屋和配套設施，將軍澳第 137 區所

需要的可發展土地為 101 公頃，當中包括於現有躉船港池及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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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線填海約 20 公頃。我們認為此填海規模合適，既能夠配合規

劃人口，亦不會影響位於西面的航道。將軍澳第 137 區的初步發

展大綱圖、城市規劃與設計框架和效果圖分別載於圖 2 至圖 4。
將軍澳第 137 區的主要發展參數載於附件 A。  

 
8. 在對外及對內連接方面，「將軍澳南延線」將會為將軍澳

第 137 區提供鐵路運輸服務。該區亦會同時配以最新擬議興建的

對內及對外道路網絡，當中包括「將軍澳－油塘隧道」。視乎下

文第 14 段所述的進一步研究，如「將軍澳線南延線」以重鐵形

式從現有的鐵路網絡通過位於將軍澳創新園對出海底的隧道延

伸至將軍澳第 137 區（如圖 1 中所示），有關當局可能需於將軍

澳創新園對出填海約 2 公頃（視乎進一步設計），以提供一小片

土地保護在進入水底前的一小段鐵路走線。  
 
 
將軍澳第 132 區對出造地建議  －  公共設施  
 
9. 為配合將軍澳第 137 區的房屋發展，我們建議於將軍澳

第 132 區對出以填海和削坡方式提供約 25 公頃土地，以容納兩

個現時位於將軍澳第 137 區的公共設施和四個有特定地域要求

的公共設施。這些設施均需設置於臨海位置以便利日常運作。除

了兩個須由將軍澳第 137 區重置的公眾填料轉運設施和混凝土

配料廠外，我們將於將軍澳第 132 區對出的新造土地上設置具重

要策略性的電力設施以提升香港通過區域合作輸入零碳能源的

能力，以及達到在 2035 年前把碳排放量從 2005 年水平減半的減

碳目標及於 2050 年前實現碳中和。我們亦建議建設一個建築廢

料處理設施、一個廢物轉運站及一個海上垃圾收集站，以服務區

域東包括將軍澳。我們將會在進行詳細評估時再優化用地需求和

佈局設計。附件 B 表列了上述公共設施的設置或重置需要。  
 
10. 就地點而言，將軍澳第 132 區對出新造土地，位於相對

偏僻的地方，與將軍澳最近的住宅發展約有 1 公里的緩衝距離。

由於進出這些公共設施的車輛可直接通往「將軍澳－藍田隧道」，

往返九龍的車輛並不會經過將軍澳新市鎮現有的道路網絡，大大

減低對當區居民可能造成的滋擾。  
 
11. 由於將軍澳第 132 區對出土地只會興建數幢約 20 米至 60
米高的低矮構築物╱建築物，視乎詳細設計，該區的發展密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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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大致偏低，我們亦會盡可能考慮垂直綠化，以令建築物與周邊

環境盡量協調。  
 
 
未來路向  
 
12. 在制訂初步發展大綱圖的過程中進行的概括性技術評估

（包括交通、排水、排污及環境等）已確立有關擬議發展的可行

性，並且沒有不可克服的問題。於徵詢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的

意見後，我們將於 2023 年年初徵詢西貢區議會的意見。  
 
13. 土木工程拓展署及規劃署其後會進行詳細評估（包括環

境影響評估），敲定發展方案，以進行土地改劃工作。根據目前

的計劃，我們期望於 2025 年開展將軍澳第 137 區的工程及將軍

澳第 132 區對出的填海工程，以期讓首批居民於 2030 年遷入將

軍澳第 137 區。  
 
14. 與此同時，運輸及物流局正就《策略性研究 2030+》進行

公衆諮詢。運輸及物流局會參考收集到的公眾意見以及其他相關

因素，審慎考慮最合適的模式推展擬議的「將軍澳線南延線」及

「將軍澳—油塘隧道」。該局期望於 2023 年第四季就擬議鐵路延

線及隧道以及其他項目制訂更詳細的走綫以及初步推展時間表

等。  
 
 
徵詢意見  
 
15. 我們歡迎委員就將軍澳第 137 區及將軍澳第 132 區對出

造地建議的初步發展大綱圖提出意見。  
 
 
發展局  
土木工程拓展署  
規劃署  
202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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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將軍澳第 137 區的主要發展參數  
 
可發展土地面積（大約）  101 公頃  

單位數目（大約）  
- 公營  
- 私人  

50 000 個  
34 500 個  
15 500 個  

房屋組合  
- 公營  
- 私人  

 
70% 
30% 

住用地積比率  
- 公營  
- 私人  

 
6.5 至 7.5 倍  
4.0 至 6.0 倍  

建築物高度  
- 公營  
- 私人  

 
主水平基準以上 180 米至 200 米  
主水平基準以上 120 米至 175 米  

單位平均面積  
- 公營  
- 私人  

 
55 平方米  

82.5 平方米  

總規劃人口（大約）  
- 公營  
- 私人  

135 000 
93 000 
42 000 

所提供的休憩用地  每人 3.5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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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於將軍澳第 132 區重置現時位於將軍澳第 137 區的公共設施或設置有特定地域要求的公共設施  
 
重置現時位於將軍澳第 137 區的公共設施  
 

 設施  地域要求／選址考量  臨海要求  
1 公眾填料轉

運設施  
將軍澳第 137 區臨時填料庫現時用於接收及貯存本港

東面產生的公眾填料，以轉運到合適的項目作重用。將

軍澳第 137 區將會發展。雖然未來香港的填海工程會大

幅降低貯存公眾填料的需要，我們仍有需要於一個臨海

的位置，保留一個規模較小的設施，以接收及轉運於本

港東面（包括將軍澳區）產生的公眾填料。  
 

需設置於臨海位置，以通過水路

轉運接收的公眾填料，以供合適

的項目重用。  

2 混凝土配料

廠  
 

擬議設於將軍澳第 137 區的臨時混凝土配料廠計劃於

2029 年停止運作。由於混凝土材料混合後會在一段短

時間內凝固，故必須及時由混凝土車運往東九龍及新界

東（包括將軍澳區）的建築工地，以免影響混凝土成品

的質量。因此我們有需要於附近永久重置一所混凝土配

料廠。  
 

為便利混凝土配料廠的運作，臨

海用地可提供水路運送製造混

凝土的各種材料，從而減低陸路

交通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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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有特定地域要求的公共設施  
 

 設施  地域要求／選址考量  臨海要求  
3 電力設施  電力設施內有接收電力及變電的設施，屬重要的策略

性基礎設施，以提升香港通過區域合作輸入零碳能源

的能力，以及達到在 2035 年前把碳排放量從 2005 年

水平減半的減碳目標及於 2050 年前實現碳中和。  
 
將軍澳第 132 區鄰近兩間電力公司現有電網位於將軍

澳及港島東計劃的接駁點，可以較短距離連接兩電的

供電系統，故將軍澳第 132 區為設置電力設施的理想

地點。  
 

需設置於臨海位置以供海底電

纜登陸。  

4 建築廢料處

理設施  
新界東南堆填區擴建部分將在居民遷入將軍澳第 137
區前關閉。我們有需要設置建築廢料處理設施，以接

收、處理及大批轉運由區域東（包括將軍澳區）所產生

的建築廢物至堆填區處理。  
 

需設置於臨海位置以便用躉船

大批轉運混雜建築廢物至堆填

區處理。  

5 廢物轉運站  現時區域東（包括將軍澳區）並沒有專屬的廢物轉運

站。按臨時安排，這些地區所產生的都市固體廢物現時

會運送至位於港島東、西九龍及沙田的廢物轉運站處

理。由於這三個廢物轉運站已達其運載能力上限，我們

有需要設置廢物轉運站，以服務區域東（包括將軍澳

區）內現有及未來發展。  
 

需設置於臨海位置，以便利都市

固體廢物在經壓縮並裝進密封

貨櫃後，通過水路轉運至廢物處

理設施。  

6 海上垃圾收

集站  
由於茶果嶺的用地將發展成為海濱長廊的一部分，我

們建議把現時該處的海上垃圾收集站重置於本港東面

需設置於臨海位置，以便船隻卸

下所收集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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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施  地域要求／選址考量  臨海要求  
的另一個選址，以服務東部水域。重置於鄰近廢物轉運

站的選址亦可在營運上產生協同效應。  
 

 









效果圖 -將軍澳第137區
Artistic Impression – TKO 137

Pl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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